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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关于在教师节表彰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秀

班主任、优秀辅导员的通知

为了表彰在教育、教学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教职员工，调

动全校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。根据《凯里学院师资队伍建设“十二

五”发展规划》“大力褒奖教书育人的先进教师，树立师德、师风正

面典型，积极引导教师树立为人师表的良好风尚，把职业道德作为教

师考核和职务聘任的重要依据”的精神，学校决定在教师节 30周年

之际开展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秀班主任、优秀辅导员评选

工作，并在 2014 年教师节予以表彰。有关事项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及名额

1.优秀教师 28 名，评选对象为教学分院教师。教师人数在 30人

以下的分院，评选 1名；教师人数在 30人以上的分院，评选 2名。

2.优秀教育工作者 35名，每个党总支 1名，每个机关直属支部 1

名。

3.优秀班主任 15名，每个教学分院评选 1名。

4、优秀辅导员 15名，每个教学分院评选 1名。

二、评选的基本条件

1.优秀教师基本条件

（1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遵章守纪，学风严谨、言行端正、团结

协作、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。

（2）从教 3年以上，教学水平高，教学效果好，教师评价、学生

评价高。

（3）执行学校教学计划，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业务能力，积极

主动承担教学、科研任务。无教学事故，无学术不端行为。

（4）在教学改革、实验室建设、教学质量方面成绩突出，承担校

级及其以上科研项目，近 3年科研成果突出。

（5）关心爱护学生，做学生的良师益友。

2.优秀教育工作者基本条件

（1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遵章守纪，工作踏实认真，有强烈的责

任心和奉献精神。

（2）从事管理工作 3年以上，管理工作业绩突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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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熟悉各项管理规章制度，爱岗敬业，钻研业务，不断提高管

理水平，开拓创新，创造性地做好管理工作。无工作责任事故。

（4）有良好的服务意识，热情周到，吃苦耐劳，积极主动为师生

排忧解难，管理育人，服务育人。

（5）严于律己，忠于职守，谦虚谨慎。

3.优秀班主任、优秀辅导员的基本条件

（1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遵章守纪，热爱班主任、辅导员工作，

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；2013—2014 学年度担任班主

任、辅导员工作，并从事班主任、辅导员工作 2年以上。

（2）遵循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，工作有计划、有思路、有创意。

（3）深入学生、了解学生，工作细致耐心，认真负责，全面关心

学生成长。

（4）完成凯里学院班主任、辅导员管理及考核办法规定的有关工

作任务，考核结果为良好等次以上。

三、评选办法和时间安排

1.各教学分院、各部门根据各类评选条件，认真组织评选，8月

31 日前将推荐名单与先进事迹材料报送人事处。

2.人事处牵头，组织教务处、学生处、组织部、团委、工会、纪

检监察等有关部门认真复审、评议。

3.学校党委会议研究确定优秀人员名单。

4.学校在教师节对获得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秀班主任、

优秀辅导员的人员予以表彰。

附：1.优秀人员推荐表

2.优秀名额分配表

凯里学院

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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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人员推荐表

优秀名称（勾选）：□优秀教师 □优秀教育工作者 □优秀班主任 □优秀辅导员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 政治面貌

出生年月 学历/学位

所在单位、部门 参加工作时间

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

主要先进事迹（1000 字左右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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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意见

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

人事和教师工作

处意见

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

学校审批意见

行政领导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一式 2份，双面打印，1份存入个人档案，1份人事处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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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秀班主任、优秀辅导员名额分配表

分院、部门
职工

数

优秀

教师

优秀

教育工作者

优秀

班主任

优秀

辅导员
备注

党政办 17
1

不含7名校领导

国际教育学院 4

组织部 9 1

宣传部 10 1

人事处 8 1

教务处 22 1

学生处 26 1

科研处 9
1

院士工作站 2

学生资助中心 7 1

后勤处 32 1

计划财务处 13 1

保卫处 14 1

学报 9 1

学刊 12 1

教育研究与评建中心 5 1

监察室 4
1

工会 3

审计处 4 1

校团委 6 1

图书馆 33 1

信息网络中心 9 1

继续教育学院 14 1

人文学院 59 2 1 1 1

经济管理学院 26 1 1 1 1

外国语学院 55 2 1 1 1

教育科学学院 44 2 1 1 1

旅游学院 32 2 1 1 1

艺术学院 43 2 1 1 1

音乐学院 51 2 1 1 1

数学科学学院 37 2 1 1 1

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34 2 1 1 1

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37 2 1 1 1

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 37 2 1 1 1

信息工程学院 36 2 1 1 1

体育学院 45 2 1 1 1

建筑工程学院 24 1 1 1 1

马克思主义学院 39 2 1 1 1

合计 871 28 35 15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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